海安市城南实验小学（少年宫校区）
桶装矿化水谈判公告
2020年秋季海安市城南实验小学暂借用海安市少年宫作为一年级部临时办学点。根据师生工作和学习需求，经学校校务会研究决定，在少年宫办学点的师生饮用桶装矿化水。现就海安市城南实验小学少年宫校区桶装矿化水服务项目进行竞争性谈判，欢迎有资质的供应商前来投标。
一、采购项目内容及具体要求：
（一）采购项目内容：海安市城南实验小学少年宫校区桶装矿化水服务。
（二）采购数量及要求：
1.饮水人数大约1000人，饮水机位预计25个，桶装矿化水为大桶15升装。
2.免费配足饮水机，保证数量和质量，饮水机产品必须要有3C认证。
3.每学期开学定期免费清洗、维护提供的饮水机。确保有足够数量的饮水机满足使用需求。
4.提供的桶装矿化水必须符合国家直接饮用水水质标准且包装完整，随产品提供出厂检测报告并定期提供职能部门出具的“检测报告”。
5.桶装矿化水需送到指定的教室、办公室及其他指定场所，至少提供一桶备用水，保证不缺水，满足师生饮水需求。
6.送水时，做好桶装水和空水桶的交接工作。
（三）质量要求：饮水机、水桶、矿化水质量必须符合国家标准。由于桶装矿化水水质不合格造成的不良后果，一切由中标方负责。
（四）时间要求： 8月14日前安装到位。
（五）付款方式：定期凭“海安市城南实验小学矿化水签收单”和普通正式发票按每桶合同价及时结算。
（六）送货地点：海安市城南实验小学少年宫校区（海安市少年宫）
二、公告时间
信息发布时间为：2020年8月4日至2020年8月10日
三、评标办法：
1.现场多轮报价，不低于成本的最低价中标。
2.谈判时间： 2020年8月11日下午3点（北京时间）
3.谈判地点： 海安市城南实验小学善思楼三楼会议室
四、投标方要求
1.投标方必须是独立的法人单位，具有桶装矿化水设备的生产或经营资质。（投标前须提供单位营业执照原件、法人身份证，实际投标人不是单位法人需提供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实际投标人身份证）
2.投标方应有相应能力，提供优质服务，满足海安市城南实验小学少年宫校区师生日常饮水需要。
五、联系人及方式
崔老师13962769028
李老师 13813797665
海安市城南实验小学
2020年8月4日
